查询深圳市企业登记档案办事指南

根据《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申请查询深圳市企业登记档案需符合以下条件和要求（不含个体工商户档案查询）：

    一、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等根据工作需要依法查询与本机关职责相关的企业登记档案，查询人员应当出具所在机关公函或者相关文书，以及本人的有效工作证件。

    二、相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工作生活需要，申请查询下列企业登记档案：

   （一）经营主体可以查询自身的企业登记档案；

   （二）经营主体有效登记在册的相关人员，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出资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法定代表人和成员，合伙企业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各类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等，可以查询其个人任职或者出资的经营主体的企业登记档案；

   （三）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可以查询与其受委托事项相关的企业登记档案；

   （四）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等机构可以查询与其工作内容相关的企业登记档案；

   （五）破产管理人可以查询其负责破产清算经营主体的企业登记档案。

    三、企业登记档案信息实行实名查询，查询人员应当出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配合核验身份信息。申请查询企业登记档案，应当提交以下材料（需提供彩色扫描件或图片，支持PDF文件或jpg、jpeg、bmp、png格式图片）：

   （一）经营主体指定的查询人员应当出具经营主体的授权委托书或者有效介绍信，以及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电子营业执照；

   （二）经营主体有效登记在册的相关人员查询、查阅个人任职或者出资的经营主体的企业登记档案，应当出具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文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还应当出示股票凭证或者股东名册等能表明其资格的文件；

   （三）律师应当出具本人的执业证书、载明其承办法律事务具体信息的律师事务所证明以及查询承诺书。特别说明：律师若需查询2012年之前的企业年检档案，则须提供“与被查企业名称相符的立案证明材料”彩色扫描件（注：①企业2012年之后年报是通过我局信用商事主体信用监管公示平台自主申报；②暂不接收实习律师代理查档申请）；

   （四）公证、仲裁等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出具所在机构证明以及本人执业证件；司法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出具有关单位委托其鉴定的委托书、加盖鉴定机构公章的介绍信或者公函；

   （五）破产管理人指定的查询人员应当出具破产管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受理裁定书以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

四、线上办理途径

查询人员可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址：https://amr.sz.gov.cn/）企业登记档案查询平台栏目，申请查询企业登记档案（该平台不支持个体工商户的档案资料查询，仍须向所属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线下申请查询，可拨打0755-12345咨询）。

五、线下咨询窗口

企业登记档案查询服务线下咨询窗口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子林七路2号益华大厦1楼。
六、咨询电话

0755-83187774

